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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地〔2024〕640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新塘街道
沙塘社区村庄规划（2023—2035）的批复

新塘街道办事处：

你街道《关于申请批准<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社区村庄规划

（2023—2035）>的请示》（晋政新〔2024〕37号）收悉，经研

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《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社区村庄规划（2023—2035）》
用地布局基本合理，功能分区相对明确，规划内容、深度符合

国家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，已按程序完成专家技术审查及村民

代表大会决议等法定流程，能够对村庄发展建设起到较好的指

导、控制作用，决定予以批准实施。

二、同意村庄定位：宜居宜业的生态社区。

三、同意规划方案提出的村庄建设规划和总体空间结构。

四、你街道应做好村庄总体发展建设工作，着力于构建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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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新格局，完善村庄的各项基础设施及道路交通组织，发展过

程中注意与市区发展、周边区域发展相衔接，构建优势互补、

互联互通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格局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

等相关部门要做好技术指导及督查工作。

五、你街道应根据村庄的特点，坚持因地制宜，加强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，科学把握乡村发展的差异性，合理确定整治提

升目标任务，重点解决农民群众最迫切、最现实的问题。

六、你街道应会同村集体加强规划的宣传与引导，调动村

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并逐步改变村民居住理念，

做好规划实施的监管工作，确保规划落到实处。

七、经批准的规划具有法律效力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严

格遵守，不得擅自改变，如确需调整或修改，应按法定程序呈

报审批。

此复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8月 9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，发展和改革局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和园林绿化局、水

利局、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
局、交警大队、机场公司、供电公司、自来水公司、电信分公

司、新奥燃气公司，新塘街道办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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